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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去年發生25宗致命工業意外，其中17宗涉及建造

業，今年截至2月又發生兩宗建造業的致命工業意外。

為提高僱主對職業安全的意識，香港特區政府修訂職安

健條例，昨日立法會恢復二讀審議《2022年職業安全及

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最終獲三讀通

過。條例多項修訂均涉及提高僱主的違法罰則，包括讓

勞工處以「可公訴罪行」形式檢控違例僱主，並由較高

層級法院審理，最高可判監兩年及罰款1,000萬元。有議

員指出，提高罰則只是第一步，往後仍需要法庭審議案

件時合理量刑。勞工及福利局表示，平日勞工處亦會加

強巡查，以提高各界的安全意識，又會在修例實施兩年

後作出檢討。

僱主違法最高罰款千萬囚兩年
職安健修例三讀通過 勞福局：實施兩年後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職安健條例草案修訂要點
針對僱主、東主及處所佔用人的一般責任條文下的罪行，
勞工處可循「可公訴罪行」形式提出檢控
◆嚴重罪行最高罰款由50萬元增至1,000萬元
◆嚴重罪行最高監禁期由1年增至2年
◆法庭量刑時須考慮被定罪單位的營業額

以簡易程序提出檢控僱主的一般責任條文下最高罰款額
◆由50萬港元增至300萬元

以簡易程序提出檢控僱員的一般責任條文下最高罰款額
◆由5萬元增至15萬元

按罪行的嚴重性，調整其他簡易程序罪行的最高罰款額
◆與僱主相關的罪行，按嚴重性將最高罰款額訂為2.5萬元、10
萬元及40萬元

◆與僱員相關的罪行，分別訂為1萬元、5萬元及15萬元

延長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檢控時限
◆由6個月增至9個月
◆讓勞工處有足夠時間搜證，向高罪責的個人提出具監禁刑罰的
檢控

資料來源：《2022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特區政府去年提出修訂職安健條例，最初的修例建議較嚴厲，違
例僱主的罰款高達5,000萬元，政府其後修訂建議，把部分條款

減辣，包括把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檢控時限，由增至1年減為9個
月（修訂前為6個月），罰款上限減至1,000萬元（修訂前為50萬
元）等。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香港整體職安
健情況過去多年有改善，惟近十年間致命工業意外每年維持約20
宗，無下降趨勢。社會普遍認為，工業意外高企主要因違反職安健的
罰則偏低，未能反映罪行嚴重性及對違法者產生阻嚇作用。加上香港
職安健罰則已超過20年未有檢討，遠低於海外先進地區職安健法例
的最高罰款額，故有必要修例。

議員：提高罰則可增阻嚇力
多名議員均支持修例。勞聯主席、選委界別議員林振昇表示，條例
在社會上已討論3年，獲廣泛支持。過往由於罰則過低，坊間甚至傳
言「幾萬蚊一條人命」，相信提高罰則可增加阻嚇力。
勞工界議員周小松表示，條例罰則已超過20年未檢討，未能反映
相關犯罪的嚴重性，亦導致重犯率高。今次提高罰則並非一勞永逸，
他希望可藉此填補漏洞，令各方更重視職業安全，又促請勞工處加強
巡查，做好宣傳教育等。
選委界別議員陸頌雄指出，過去5年本港有170次致命工傷，惟沒

有人因此被罰最高罰款，涉事僱主一般只被罰款數萬元，亦無人因此
被判監，即使罰款提升至1,000萬元，亦彌補不了人命損失，「希望
未來法庭判刑時不要太仁慈，因為判罰仁慈就是對打工仔殘忍。」

倡用創新科技升工地安全
民建聯議員顏汶羽表示，今次修例是大進步，但提到保障職業安全
並非只是僱主責任，僱員及政府亦責無旁貸，他希望政府定期檢討勞
工法例，並多應用創新科技提升工地安全。
孫玉菡回應時表示，相信日後出現極其嚴重個案，法庭可裁定足夠
刑罰起警惕作用。勞工處會在修例實施兩年後作檢討，包括香港整體
職安健情況、意外數字等，亦會繼續多管齊下，包括巡查執法、宣傳
推廣、教育培訓，減少工業意外發生。
條例草案其後獲三讀通過。來自勞工界和商界議員，隨即聯同孫玉

菡會見記者。孫玉菡表示，三方自發地聯合見記者，展示了新世代良
政善治實例，代表可以求同存異。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歡迎今次通過條例，強調條例並非要針對僱主，
但也不是「擺設」，而是希望有阻嚇力的。
勞工界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強調，修例獲通過不代表一勞永逸，又稱

增加罰則不等於金錢衡量人命。他又指地盤管理制度都有改善空間，
要有職安意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立法會昨日通
過《2022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
訂）條例草案》，涉及可公訴罪行的最高罰款
額將提高至1,000萬元。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
誠認為提高違例罰則有助增強阻嚇力，但認為
對降低意外死亡率作用仍有限，強調業界要做
好「四個堅持」，才可以達至「零意外、零死
亡」的願景。
建造業議會昨日舉行「生命第一：行出安

全」研討會，探討持份者在吊運工作方面的
安全角色以及責任。與港鐵公司合作進行小
蠔灣項目的保華—中鐵建聯營項目經理黃志
強表示，進行吊運工作前，需要了解吊運工程
的詳情，以及鐵條的長度、工地限制、施工時
間等，及與不同持份者商討，以安排適合的吊
運工具，清楚要如何擺置機器等，而吊運前亦
會進行風險評估，亦要為前線員工安排講
座，講解每個人的工作崗位、工作內容，需
要注意事項等。他強調，如果工作時發現與
講解內容有出入，則一定要停止工作，問清
楚才能繼續開工，確保不會與計劃有偏差而
導致意外發生。

罰則具阻嚇力 難保無意外
何安誠在研討會上總結表示，立法會通過修

例提高違例罰則，有助加強阻嚇力，但認為不
是罰了1,000萬元以後就沒有意外發生。他指

出，不少國家對於違反職安法例的罰款都高於
1,000萬元，唯仍不時有死亡事故的工業意外
發生，「死亡率可能起初輕微下降，但之後趨
勢都是一樣，證明罰是完全沒有用。」
他強調，在法例獲通過後，業界亦應做好

「四個堅持」，才可以達成「零意外、零死
亡」的願景。首先是將安全放在建築設計內，
舉例指香港每年通常有3宗搭「飛棚」工作的
工人死亡事故，現時有建築物是將冷氣機放置
在建築內，無須工人再搭「飛棚」工作，杜絕
意外出現的可能，而新加坡2016年推出建造
設計安全的相關法例後，死亡事故由26宗降
到2020年的9宗。

第二個堅持是做到人人有責、各司其職，發
展商應該做好動態風險評估，而七八成的意外
是前線管理人員、前線工友的心態造成，因此
員工的心態亦要改變，需要向他們灌輸安全為
先的意識，「左耳入、右耳出，以為不會在自
己身上發生，就會發生。」
第三，由於不少事故都涉及臨時工程，故

有需要把安全管理融入這些臨時工程工序。
第四是利用創新科技結合「安全智慧工地系
統」，政府曾在8項工務工程試行，其中4個
工地用了該系統後「零意外、零死亡」，另
外4個只有輕微意外，證明該系統是相當有
用。

建造業議會：做好「四堅持」才可零意外

◀立法會通過職安健修例，
孫玉菡攜勞資雙方見記者，
稱代表求同存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圖為去年9月7日，安達
臣道一個建築地盤發生致命
意外。 資料圖片

◆建造業議
會舉行「生
命第一：行
出安全」研
討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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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修訂職安健條例。
是次修例提高罰則，改變本港勞工法例阻
嚇力不足的情況，反映社會各界汲取了
「血的教訓」，在推動重視職安文化邁出
重要一步。然而，僅提高罰則並非就一勞
永逸，一方面法庭應依法從嚴處罰，真正
發揮法例的效力，另一方面政府、業界須
繼續攜手合作，減少工業意外，切實保障
工人安全。

香港整體職安健情況過去多年有改善，
但近十年致命工業意外每年維持約二十
宗，無下降趨勢，去年秀茂坪安達臣道地
盤天秤倒塌更造成3死6傷的工業意外，
令全港震驚。社會普遍認為，工業意外高
企主要是因為違反職安健的罰則偏低，未
能反映罪行嚴重性及對違法者產生阻嚇作
用。事實上，本港職安健罰則已超過 20
年未有檢討，遠低於海外先進地區職安健
法例的最高罰款額，因此本港有迫切需要
修訂職安健條例，提高罰則，增強企業工
業安全意識和責任感。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的職安健條例的修
訂，包括在僱主一般責任條文下，可循可
公訴程序定罪的極嚴重罪行，最高的罰款
額由50萬元提高至1,000萬元，最高監禁
2年；以簡易程序被檢控的僱主及僱員，
最高罰款分別增加至300萬元及15萬元；
循簡易程序審訊的罪行檢控時限由半年延
長至9個月，讓勞工處有足夠時間搜證，
向高罪責的個人提出具監禁刑罰的檢控。

修例加重罰則，回應了社會對工業安全

的關切，推動業界完善職安保障的制度機
制，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但能否發揮應
有效果，法例的落實執行是關鍵。按照修
訂前的職安健條例，持責者如被定罪， 最
高可被判處50萬元及監禁12個月，但實際
上，法庭近年對僱主作出的職安罰款，平
均罰款額只有2萬港元，更無人因違反職安
健條例而被判監禁，只被判緩刑。

法庭判罰過輕，難以令僱主重視職安保
障，無足夠誘因投放更多資源做好工業安
全保障。有勞工界人士以英國和新加坡為
例，指單單提高罰則並不能減少嚴重工業
意外；有立法會議員就擔心，即使最高罰
款1,000萬元，但若法庭依然輕判，亦保障
不了打工仔，希望未來法庭判處「不要太
仁慈」。

「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已成為本港社
會共識，修例保障工人安全獲得廣泛支
持，代表商界的立法會議員也支持增加罰
則。是次修例提升罰則，最根本目的並非
要針對僱主，而是提高全社會的職安意
識。生命無價，再重的罰款也彌補不了人
命的損失，增強職安保障，防範工業意外
重演，是政府、勞資的共同責任。修例通
過後，勞工處要加強工業安全教育、巡查、
執法，確保工作場所、人員操作符合職安健
法例規定，並定期檢討完善勞工法例；僱主
應合理增加人手和安全設備，積極引入創新
科技，利用人工智能監察工地安全；僱員要
嚴格按照安全指引操作，大家合作盡力杜絕
職安事故，最有利各方利益。

提高罰則防職安事故 關鍵在落實
港島區昨日凌晨出現多區大面積停電，對市

民生活和道路交通造成影響，近一小時後才恢
復供電。香港是國際大都市，電力供應的穩定
非常重要，港燈必須盡快查找停電事故原因，
及採取補救措施，杜絕同類故障重演，同時要
負起社會責任，向受影響商戶、市民作出合理
補償。因應本港近年不時發生供電故障，政府
應全面檢視是否存在電網老化等問題，同時對
兩電設立有約束力的懲罰和問責機制，以保證
供電系統穩定運作。

今次大停電事出突然，受影響範圍廣闊，港
島的東區、南區、灣仔、太古城等地都長時間
停電。突然停電對市民生活造成不便，一方面
市民沒有電燈、冷氣，要摸黑捱熱，雪櫃斷電
可能令食物變壞，電腦斷電則會影響工作和有
可能造成硬件損傷，正在搭乘電梯的市民更會
被困。另一方面，道路交通燈、街燈停電，會
影響交通秩序，增加發生事故的風險。更為嚴
重的是，醫院、安老院有病人、長者需要靠儀
器維生，如備用電力不能及時啟動，後果可大
可小。

今次停電發生在凌晨時分，絕大多數市民處
於睡眠之中，道路車流量也不多，可算是不幸
中的大幸。如果停電發生在白天繁忙時段，道
路交通癱瘓、影響金融市場運作，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將嚴重得多。因此，港燈不能因為今次
停電沒有導致嚴重後果就輕描淡寫檢討、處理
事故，政府更要積極跟進港燈的檢討報告，監
督港燈採取必要的補救措施。

首先要找出停電的原因。港燈解釋，停電是
因為供電系統進行線路保養維修時有設備發生

故障。這解釋未能令市民釋懷。設備發生故障
的具體原因是什麼，為何後備電力系統沒有發
揮作用，有何措施防範類似事故再次發生，港
燈應該盡快向政府提交詳盡報告，清楚向市民
解釋。

其次要採取措施彌補市民損失。雖然政府對本
港電力沒有設立類似港鐵的事故懲罰機制，但港
燈作為公共事業企業，應該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向受影響的市民、商戶提供合理的電費減免。對
部分受影響較大的市民、商戶，例如因停電造成
經濟損失的，港燈應該給予合理賠償。

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檢討兩電《管制計劃協
議》中對供電故障的懲罰機制。有立法會議員
發現，現在兩電如果在發生停電後65分鐘內恢
復供電，兩電不僅不會受罰，反而可以獲得額
外0.015%的准許回報，要停電超過80分鐘才要
罰款。今次停電正正在65分鐘內恢復。相關機
制不考慮停電的原因和責任，問責力度不足，
恐怕難以防範停電事故重演。

政府與兩電的《管制計劃協議》將在今年作
中期檢討，政府必須檢視兩電過去幾年的運作
表現，對供電故障訂立明確的問責機制，加強
保障市民利益。

擁有、保持穩健可靠的供電網絡，是本港作
為國際都會的重要基建之一。兩電在過去兩年
內發生不少影響較大的供電故障，不僅影響市
民生活，亦影響本港的國際形象。政府有必要
全面檢視全港電網的安全性和穩定性，敦促兩
電全面排查是否存在電網老化等問題，查找故
障是否涉及人為失誤，制定防範事故的有效機
制，保證電力提供安全可靠。

查找原因盡快補救 加強問責杜絕停電


